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

（修订稿）

一、激励对象名单及拟授出权益分配情况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在拟

授予激励对象间的分配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获授的第二类限

制性股票数量

（万股）

占本激励计划

拟授出全部权

益数量的比例

占本激励计划草

案公布日股本总

额的比例

一、首次授予部分

方俊锋
董事、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中国 12.00 6.49% 0.08%

苏剑雄 职工代表董事 中国 2.40 1.30% 0.02%

林正雄 副总经理 中国 12.00 6.49% 0.08%

陈萍英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中国 6.00 3.25% 0.04%

Geiser Hansjörg SMS Managing Director 德国 6.00 3.25% 0.04%

Michael Schmitz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德国 6.00 3.25% 0.04%

其余核心技术/业务人员（55人） 130.40 70.56% 0.84%

小计 174.80 94.59% 1.12%

二、预留部分

预留 10.00 5.41% 0.06%

合计 184.80 100.00% 1.18%

注1：上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注2：上述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公司股票均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

额的1.00%。公司全部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总数累计未超过公司股本总额的20.00%。

预留权益比例未超过本激励计划拟授予权益数量的20.00%。

注3：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自愿放弃获授权益的，由董事会对授予数量作相应调整，可以将该激励对象放弃

的权益在其他激励对象之间进行分配或调整到预留部分或直接调减，但调整后任何一名激励对象通过全部

在有效期内的股权激励计划获授的本公司股票均累计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注4：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应当在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经董事会提出、董事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司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激励对

象相关信息。

二、首次授予部分拟激励的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名单

序号 姓名 职务

1 沈*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 桂*五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 孔*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 林*侠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 陈*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6 蒋*春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7 方*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8 林*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9 郑*通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0 郭*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1 黄*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2 王*同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3 黄*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4 黄*芳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5 宋*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6 陈*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7 黄*革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8 施*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19 范*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0 刘*东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1 黄*玲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2 刘*照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3 郑*敏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4 俞*静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5 周*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6 林*国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7 宋*明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8 卫*光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29 林*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0 林*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1 陈*镭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2 郑*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3 徐*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4 张*峰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5 吴*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6 郑*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7 郑*伟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8 郑*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39 徐*山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0 周*珍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1 许*达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2 谢*森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3 彭*强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4 陈*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5 郑*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6 方*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7 连*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8 林*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49 余*霞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0 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1 李*琴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2 于*彬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3 陈*雄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4 黄*海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55 刘* 核心技术/业务人员

注：上述人员名单排名不分先后。

福建恒而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02月24日


